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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亿元环境公益诉讼背后

黑老大非法采砂 10 余年

北江， 珠江流域第二大水
系，流经清远、佛山等地，是广东
最重要的河流之一。

从小生活在北江船家的林
镜泉，深谙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的道理。 上世纪 90 年代末，其通
过经营海鲜大排档等积累了一
定的经济实力。 为谋取更大利
益，他招揽了一批社会闲散人员
跟随左右、为非作恶，逐渐形成
了以其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在该团伙发展早期，暴力
犯罪是一个典型特征。 ”办案人
员举例说，2000 年左右， 林镜泉
团伙在与当地另一团伙的争斗
中，当街开枪，严重危害当地的
社会治安。“当时因为受到‘保护
伞’的庇护，如此恶劣的行径竟
然没有受到惩处。 ”办案人员说。

有了依靠暴力确立的“江湖
地位”，林镜泉的野心日益膨胀，
开始染指国家矿产———北江河
砂， 做起了一本万利的生意。

“2005 年以后， 随着城市化的发
展，河砂需求激增，采砂利润暴
涨。 ”佛山市三水区住房城乡建
设和水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北
江干流三水河段芦苞段、大塘段
因距城镇较远， 不容易被发现，
因而成了非法采砂的重灾区。 林
镜泉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三水辖
区非法采砂时间持续 10 余年。

非法采砂的利益十分诱人，
当地不少不法分子看在眼里，也
蠢蠢欲动。 但林镜泉团伙显然容
不下这样的事情。“2010 年 5 月，
在发现另一伙不法分子非法采
砂后，林镜泉团伙纠集上百人身
贴统一标识、手持棍棒进行暴力
驱赶，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当地的
强势地位。 ”办案人员介绍。

向具有监管职权的国家工作
人员赠送财物， 利用他们实施恐
吓驱赶竞争对手， 也是该团伙非
法控制河砂开采权的重要手段。

吴金宁， 历任佛山市公安局

高明分局局长、 佛山市公安局副
局长、佛山市司法局局长等职务。
调查显示，其长期利用职务之便，
为林镜泉团伙在非法采砂避免处
罚、 阻吓竞争对手等方面提供帮
助，从中收受贿赂 100多万元。

林镜泉团伙通过垄断采砂
资源，积累了巨额资产。 据当地
群众介绍，当时北江的挖砂船都
由林镜泉经营，价格也由他说了
算，一度被称为“北江砂王”。

与此同时，林镜泉不断将生
意拓展至房地产、物业经营等方
面，进一步巩固“以商养黑、以黑
护商”模式，为非法采砂提供了
有利条件，其黑社会性质组织不
断发展壮大，成为危害三水地区
的毒瘤。

多名干部沦为“保护伞”

“今天风很大。 ”这短短的五
个字，对曾在北江非法采砂作业
的林镜泉团伙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是在提醒他们：执法队伍即将
进行检查，必须马上收船躲避。

令人震惊的是，这几个字正
来自当地执法者———广东省北
江大堤管理处芦苞镇管理所公
职人员梁某。

北江大堤作为全国七大流
域重点堤围之一，是珠三角地区
重要防洪屏障。 2018 年以前，对
于北江流域非法采砂的执法查
处主要由北江大堤管理处进行，
地方水利部门配合。

从 2006 年开始，梁某就成了
林镜泉团伙拉拢腐蚀的对象。 在
长达 10余年的时间里，梁某为林
镜泉在北江干流非法采砂、 中标
清远北江干流石角段河砂开采权
提供保护和帮助， 从中收受人民
币 10万余元、港币 20余万元。

精于算计的林镜泉心里有
本“账”：什么样的公职人员该给
什么样的“价”，比如像梁某这样
的一线公职人员，以逢年过节送
礼金等行贿方式“打点”为主。 面
对这些小利益的诱惑，梁某甘于

被“围猎”，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
守。 对于林镜泉来说，拿下梁某
只需小伎俩。 在此之前，当地分
管水利工作的领导以及水利部
门负责人等，都已经倒在了林镜
泉的糖衣炮弹之下。

2020年 12月 4日，佛山市纪
委监委发布通报， 退休近 9 年的
三水区委原副书记、 政法委原书
记陆卓清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
党籍， 其正是为林镜泉团伙非法
采砂提供保护的领导干部之一。

“林镜泉为了在北江顺利采
砂， 打通我这个主管水利的领
导，用金钱一步步拉我下水。 ”陆
卓清忏悔说。

陆卓清当时主管水利和政
法，在林镜泉看来正是拉拢腐蚀
的绝佳对象，不仅可以为其非法
采砂大开方便之门，还能为其黑
恶行径提供保护。 于是，2001 年
至 2006 年， 林镜泉多次贿赂陆
卓清共计人民币 900 万元。

上梁不正下梁歪。 陆卓清失
守的同时，时任三水区委政法委
副书记蔡汝文、三水区水利局局
长何洲二等领导干部也沦为林
镜泉的“保护伞”，分别收受其送
来的 900 万元贿赂，对其非法采
砂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林镜泉看来，行贿就相
当于购买服务，他会根据非法采
砂收益来决定送给领导干部多
少钱，实现权钱交易。 ”办案人员
这样解释林镜泉分别送给三人
900 万元的原因，“每名领导干部
在林镜泉心里都被明码标价，这
是十分可悲的。 ”

曾任三水区芦苞镇党委书记
的罗卫平，对受贿行贿等行为原本
较为反感，但在与林镜泉团伙的交
往中， 忌惮其背后的强大势力，也
逐渐滑向了违纪违法的深渊。

依规依纪依法打伞破网

2019 年 12 月 17 日，广东省
公安厅组织指挥佛山市公安机
关打掉以林镜泉为首的涉黑违

法犯罪团伙，初步查实该团伙涉
嫌大量违法犯罪事实，并敦促其
团伙成员投案自首。

2020 年 9 月，佛山市纪委监
委对陆卓清、蔡汝文等涉黑涉恶
腐败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 因案
情重大复杂，佛山市纪委监委强
化与市委政法委、 市公安局、市
检察院等单位的沟通协作，形成
工作合力，有力提高办案质效。

“在扫黑除恶打伞破网过程
中，纪检监察机关高度重视标本
兼治，依规依纪依法办案，既通
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教
育人、感化人、挽救人，使违纪违
法者认错悔错改错，又注重做好
‘后半篇文章’，以案促改，推动
扎牢制度笼子、规范权力运行。 ”
佛山市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

2020 年 9 月 30 日， 陆卓清
被采取留置措施，其自认为犯罪
事实久远且退休多年，纪检监察
机关很难找到相关证据，因而负
隅顽抗， 隐瞒自己的犯罪事实。
鉴于这样的形势，调查组一方面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其进行谈
话教育， 一方面加紧外围核查，
及时固定相关证据。

在前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
感化下，面对摆在面前的铁证，陆
卓清的心理防线开始崩塌， 交代
了其收受林镜泉贿赂的事实。“办
案人员依规依纪依法文明办案，
耐心细致做我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心服口服。 ”陆卓清说。

同样心服口服的还有蔡汝
文。 在组织的教育挽救帮助下，
蔡汝文交代了其介绍林镜泉与
陆卓清、何洲二见面认识，并帮
助达成交易的事实。“我已经退
休近十年，二十年前受贿的事依
然被查出来，充分体现了只要你
违法犯罪，必定会被捉。 ”蔡汝文
忏悔道。

据了解，在纪检监察机关耐
心细致的工作下，陆卓清、蔡汝
文、何洲二、罗卫平等人被依规
依纪依法查处后，都如实供述了
其违纪违法行为，并上交违纪违

法所得。

天价公益诉讼的形成

林镜泉团伙违法犯罪在给
当地政治生态、经济发展、社会
治理带来严重危害的同时，其非
法采砂行为也给北江的生态环
境带来了严重危害，威胁着珠三
角地区的防洪安全。

据佛山市顺德区检察院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院委托生态环
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非
法采砂行为造成的生态损害进
行评估，林镜泉黑社会性质组织
在三水辖区非法采砂共计 1238
万立方米。

据了解，非法采砂会改变水
流方向，对北江大堤造成不平衡
的冲击，威胁大堤安全。 同时，会
导致河床暴露，水位下降，河底
底栖生物遭受致命打击。 此外，
跨河大桥桥墩失去了河砂的保
护，安全性也会受影响。

在调查中发现非法采砂带
来的巨大危害后，佛山市纪委监
委在内部讨论时曾提出可以建
议进行公益诉讼。 不谋而合的
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
职能，相互配合、共同推进，最终
也得到法院的认可。

据顺德区检察机关相关负
责人介绍，根据评估报告，“近 30
亿元的索赔金额主要由三部分
组成，一是非法开采导致河流生
态系统破坏的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共 782 万余元；二是非法开采
导致的生物损失， 价值量化共
558 万余元；第三部分是大头，即
包括非法挖砂在内的破坏环境
系统价值的核定、量化计算后为
29.5 亿余元。 ”

针对案件暴露出的一把手
监督缺失和基层执法不力问题，
佛山市纪检监察机关部署开展
专项整治， 提出纪检监察建议，
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
严格监管责任， 推动政治生态、
自然环境双修复。

2020年， 佛山市纪检监察机
关紧盯基层执法领域三类重点对
象， 统一部署深挖彻查执法过程
中索取好处、贪污受贿、泄露信息
等八类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保持
惩治高压态势。对重大复杂，影响
恶劣的案件，采取领导包案、重点
督办、提级直查等方式强化查处，
坚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专项整
治开展以来，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共立案查处 229 人， 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 113 人，组织处理 121 人，
移送司法机关 12人。

佛山市纪检监察机关还梳
理分析基层执法活动中存在的
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督促执法
部门建章立制。 如推动市司法局
建立《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标准》
和《行政处罚案件常见问题清
单》， 统一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的
内容和标准；督促佛山市三水区
卫生监督所等单位建立负面清
单制度，明晰权责边界。

“在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
的同时，持续推动做好‘后半篇
文章’， 最大限度压缩权力寻租
空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佛山
市纪委监委负责人说。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月 15 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林镜泉等 16 人涉黑案作出终审裁定。 此前，佛山市顺德区人
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等罪，判处主犯林镜泉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其余 15 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至三年。 判决林镜泉等 9 人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29.6 亿余元。

林镜泉等人在北江河段的非法采砂为何能持续 10 多年？本该发挥监管作用的公权力为何缺位，是谁在充当“保护伞”？生态索赔近
30 亿元的公益诉讼如何形成？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专项整治后的北江水道航拍图


